
附件

吉林省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

三年行动计划纲要（２０１５—２０１７年）

序号
行动计划

名称
工作任务 实现路径 责任单位

１
提升基层创
业服务能力
行动计划

加强基层就业和
社会保障服务等
平台基础设施建
设，提升专业化
创业服务能力

推进县 乡 村 基 层 就 业 和 社 会 保 障 服 务 平
台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、农村基层综
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，鼓励各地依托基层
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，整合各职能部
门涉及返乡创业 的 服 务 职 能，建 立 融 资、
融智、融商一体化创业服务中心。

省人力资源
社 会 保 障
厅、省发展
改革委会同
有关部门

２

整合发展农
民工返乡创
业园、基地
行动计划

依托存量资源整
合发展一批农民
工 返 乡 创 业 园、
基地

以市、县为主，依托现有工业园区、农业
产业园区、物流 园 区 等，盘 活 闲 置 厂 房、
整合利用零散空地等存量资源，建设一批
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。

省人力资源
社 会 保 障
厅、省国土
资源厅、省
住房城乡建
设厅、省农
委、人民银
行长春中心
支行

３

开发农业农
村资源支持
返乡创业行
动计划

培育一批新型农
业经营主体，发
展特色产业，保
护与发展少数民
族 传 统 手 工 艺，
促进创业

将返乡创业与发展县域经济结合起来，培
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充分开发一批农林
产品加工、休闲农业、乡村旅游、特色餐
饮、农村服务业等产业项目，促进农村一
二三产 业 融 合；对 少 数 民 族 传 统 手 工 艺
品、民族用品、地方特色产品及文化进行
挖掘、升级、品牌化。

省农委、省
林业厅、省
商务厅、省
民委、省旅
游局、省发
展 改 革 委、
省 民 政 厅、
省扶贫办

４

完善基础设
施支持返乡
创 业 行 动
计划

改 善 信 息、交
通、物流等基础
设施条件

支持电信企业加大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建
设投入，提升网速、降低网费；加大交通
运输及物流等基础设施投入，支持地方政
府依据 规 划 与 社 会 资 本 共 建 物 流 仓 储 基
地，不断提升冷链物流配送能力；鼓励物
流企业完善物流下乡体系，畅通农产品进
城与工业品下乡的双向流通渠道。

省发展改革
委、省通信
管理局、省
商务厅、省
交 通 运 输
厅、省财政
厅、省国土
资源厅、省
住房城乡建
设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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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行动计划

名称
工作任务 实现路径 责任单位

５
电子商务进
农村综合示
范行动计划

培育一批电子商
务进农村综合示
范县

大力推 进 电 子 商 务 进 农 村 综 合 示 范 县 工
作，支持建立完善的县、乡、村三级物流
配送体系；建设县级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和
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；支持农林产品品
牌培育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以及农林产
品标准化、分级包装、初加工配送等设施
建设。

省 商 务 厅、
省农委、省
交 通 运 输
厅、省财政
厅、 省 林
业厅

６
创业培训专
项行动计划

推进优质创业培
训资源下县乡

编制实施专项培训计划，开发有针对性的
培训项目，加强创业师资队伍建设，对有
需求的返乡创业人员开展创业培训，组织
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动、农村青年电
商培育工程等专项培训计划，对符合条件
的参训人员给予培训补贴；充分发挥群团
组织的组织发动作用，支持其利用各自资
源对农村青年、妇女开展创业培训。

省人力资源
社 会 保 障
厅、 省 农
委、省商务
厅会同有关
部门及团省
委、省妇联
等群团组织

７

返乡创业与
万众创新有
序对接行动
计划

引导和推动建设
一批市场化、专
业化的众创空间

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，健全基层科技管理
服务机 构，组 织 实 施 一 批 “星 创 天 地”，
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科技服务；鼓励大型
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建立开放式创新创业
服务平台，促进返乡创业农民工等人员运
用其创新成果创业；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
重点龙头企业加大投入，建设市场化、专
业化的众创空间，吸引返乡农民工等人员
创新创业。

省 科 技 厅、
省教育厅会
同相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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